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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建筑〔2021〕14 号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房建市政 

工程项目合同信息和竣工结算信息登记 

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建设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强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信息管理，实

现项目数据共享，方便企业办理业务和事中事后监管，根据《福

建省招标投标条例》《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》

（住建部第 16 号令）《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工程项目

信息数据标准》等规定，福建省工程领域招投标在线监管平台（网

址：ggzyjd.fujian.gov.cn，下称“省在线监管平台”）增加了合同信

息和竣工结算信息登记功能并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启用。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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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需要登记的合同类别包括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工

程总承包、项目管理、全过程工程咨询等。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

项目，发包人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的 15 日内，通过省在线监管

平台登记合同信息。其他项目的发包人也应当及时登记，便于办

理后续其他业务。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如有签订补充合同或协议的，

在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登记并上传补充合同或协议文件。 

二、发包人登记合同信息时，上传甲乙双方电子签章的合同

文本或合同原件扫描件，以及合同价电子文档（如有）。合同信

息主要包括工程名称、合同类别、合同金额、承发包单位信息、

项目负责人信息、合同签订日期等。发包人应当如实登记合同信

息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

门无需审核。 

三、发包人在工程竣工结算文件经发承包双方签字确认后的

30 日内登记竣工结算信息，并上传竣工结算文件。发包人应当

对应施工合同（或工程总承包合同）填写竣工结算信息，主要包

括竣工结算送审单位、送审日期、送审金额、审核单位、审定日

期、审定金额等信息。 

四、合同信息推送至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和福建

省建设行业信息公开平台并向社会公开。同时，通过省政务服务

总线将合同信息及合同文本电子文件推送至省政务数据汇聚共

享平台，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做好数据对接，及时

获取。对于建设单位已在省在线监管平台上传带电子签章合同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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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的，在办理施工许可时，原则上不再要求建设单位另行提供合

同文本。 

五、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施工企业无需通过省工程项目建

设监管系统填写竣工结算信息，《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

评价体系企业通常行为评价标准（2016 年版）》（闽建筑〔2016〕

40 号）评价标准第 4.5 项“竣工结算信息填报”于 2022 年 7 月 1

日起不再纳入信用评价。2022 年 2 月 1 日起，施工企业不再通

过省工程项目建设监管系统填写施工合同和工程总承包合同信

息，合同额信用评价指标按照《关于调整<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

信用综合评价体系企业通常行为评价标准（2016 年版）>部分指

标的通知》（闽建筑〔2021〕3 号）的规定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19 日 

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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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发改委。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19 日印发 


